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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防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中毒的预警


 　　
    初冬已至，针对冬季药膳进补的民间习俗，为防止食用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中毒事件的发生，保障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和生命安全，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现发布如下预警：

一、草乌、附子属于毒性较强的中药材，国务院已将生草乌、生附子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单位、家庭和个人必须在医师的指导下正确使用，不得擅自加工、出售和使用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
二、严禁一切单位和个人出售以草乌、附子为原料的食品；严禁各类餐饮经营单位、学校食堂、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婚丧宴请和会议聚餐等群体性用餐时使用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加工食物。严禁聚众或集体食用自行配制的加有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的药酒。
三、家庭、个人不要擅自加工、食用草乌等毒性中药材，谨防中毒事件发生。
四、各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要加强对毒性中药材的采购、保管、供应和调配的管理,进一步落实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严防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流失到社会造成危害。发现无证生产、收购、经营毒性中药材的单位或个人要及时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部门举报。
五、各职能部门要加强食品科普知识宣传，倡导科学健康食用食物，把禁止食用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的法规、政策和常识宣传到位，不断提升群众对草乌、附子等毒性药材的正确认知和正确使用方法。若食用后出现口、唇、舌发麻，皮肤发痒或者有蚂蚁爬行感，四肢胀麻，头昏、头痛，恶心、呕吐，心慌、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到最近医院就诊，并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区卫计局报告。
六、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对食药两用药材和草乌等毒性中药材(饮片)的监管，强化对医疗机构、药店、餐饮服务单位和集贸市场的监督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七、医疗机构要做好食物中毒应急救治工作，在积极抢救中毒病人的同时，应及时将情况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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